
 

天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 

 

第一條  目的 

為追求天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本公司」）之永續經營，本公司辦理各項業

務應適切地評估、有效辨識、衡量、監督與控制各項風險，並將風險控制在可承受

之程度內，特制訂本風險管理政策，以作為各單位風險管理之最高指導原則。 

 

第二條 風險管理原則 

各項風險管理應依據本公司經營策略與目標，考量業務成長、風險與報酬等因素，

設定風險標準、定期評估監測各項風險部位及建立風險指標與預警機制，並盡可能

模擬未來情境變化，作為管理因應之依據。此外，需掌握以下原則： 

1. 明確考量風險項目之不確定性，並取得最佳資訊，研擬優先行動方案。  

2. 有效地分配與使用資源。  

3. 持續洞察趨勢與變化，即時掌握潛在新興風險。  

4. 加強利害關係人的溝通與信任。 

5. 形塑風險管理文化，提升風險管理意識。 

 

第三條 組織架構及權責 

1. 組織架構如下圖： 

 

 

 

 

 

 

 

 

2. 董事會：為本公司風險管理之最高監督單位，負責核准風險管理政策、架構

與文化 

董事會 

稽核室 

永續發展委員會 

風險管理小組 



 

3. 永續發展委員會：為本公司風險管理之最高指導單位，負責擬定風險管理政

策、重大風險管理事項之規劃與督導風險監控之改善，並定期至少每年一次

向董事會報告風險管理之運作情形及執行成效。  

4. 風險管理小組：負責實際執行各單位之風險計畫，包含風險辨識、風險分

析、風險評估、風險應變與控制以及自我監督。  

5. 稽核室：為本公司隸屬於董事會之獨立單位，協助董事會監督風險管理機制

之落實程度，查核各營運單位風險應變與控制之執行狀況，並與各營運單位

溝通風險資訊、收集整合各營運單位之風險管理報告。  

 

第四條 風險管理程序 

本公司風險管理依公司相關政策、內控制度等，由各營運單位依據其業務相關之風 

險特性與影響程度予以辨識、分析、衡量、監控、回應、報告風險，並改進因應措 

施。包含以下四項程序： 

1. 風險辨識 

2. 風險評估 

3. 風險應變 

4. 資訊揭露 

 

第五條 風險辨識 

風險辨識係指分析本公司所處經營環境，依內外部環境變數判定哪些事件可能發生

及為何發生的流程。 

本公司各營運單位須辨識其經管業務中可能面臨的風險來源，彙整以往經驗以預測

未來可能發生的風險，將所辨識的風險歸類並定期控管呈報風險辨識結果。若屬突

發性之風險事件，則須立即通報處理，以避免對公司造成重大損害。可能發生的風

險包括下列項目： 

考量面 風險類型 風險說明 

治理面 市場風險 • 政經：包含因國內外政治、經濟與監管要求等因素，

對公司造成財務或業務影響之風險。 

• 科技與產業：包含因國內外科技與產業變化等因素，

對公司造成財務或業務影響之風險。 

• 財務：包含公司之金融資產或負債(含財務狀況表內

外資產暨負債)因市場風險因子(利率、匯率、股價、

商品價格及電價等)波動，使得價值發生變化，所造



 

成財務或業務損失之風險。 

營運風險 • 營運：包含因營運模式改變、組織架構調整、銷貨/

採購過於集中、產品淘汰、產品與服務之設計及品質

管理以及商業合約重大風險管理等，對公司造成影響

之風險。 

• 財務：包含因資產評估、信用與償付能力、流動性風

險及會計政策等，對公司造成影響之風險。 

• 內控：包含與公司內部控制相關之風險。 

• 智財：如專利申請與維護、智慧財產權保護等，對公

司造成影響之風險 

• 供應鏈：包含因供應商品質、價格、交期與企業永續

發展等有關議題而對公司造成影響之風險。 

• 資訊安全：如數位資訊安全、一般資料保護規範等，

對公司造成影響的風險。 

• 公關：包含與公共關係有關議題，如品牌管理、企業

形象之塑造與維護等，對公司造成影響之風險 

投資風險 包含因轉投資標的過於集中、高風險高槓桿操作、衍

生性金融商品交易、金融理財等短期投資市價之波動

風險，或長期投資被投資公司之營運規範管理風險

等，對公司造成影響的風險。 

法遵風險 包含未能遵循各式法律規範而可能衍生之風險，或各

項可能侵害公司權益之法律風險等。 

環境面 環境風險 • 災害：包含火災、颱風、強降雨及地震等天然災害與

全球傳染性疾病等造成營運影響之風險。 

• 污染控制：符合國際及當地環保法令如空水廢毒噪排

放管理或環評要求等風險。 

• 氣候變遷：包含因應氣候變遷相關議題所展開之溫室

氣體排放管理、碳權管理、能源管理等風險 

社會面 作業危害風險 有關職場之安全評估，以及化學品、重複性作業、異

常工作負荷等可能引起職業安全衛生方面的風險。 



 

人資風險 • 人權：包含員工或供應商之人權議題，包含但不限於

勞資關係、童工、強迫勞動等所造成之風險 

• 人才：公司人才發展管理，如招募及留任人才、人才

發展機制等議題所造成之風險。 

其他 其他風險 指包含非屬上述各項風險，但該風險將致使公司產生

重大損失，如長期新興風險、重大外部危害事件、或

由極端事件所引發的尾部風險等。此外，若有其他風

險應依據風險特性及受影響程度，建立適當之風險控

管處理程序。 

 

第六條 風險評估 

本公司各營運單位必須依實務狀況評估分析已辨識的風險事件，運用各項資訊來判

斷風險事件發生的可能性，並研判其結果對本公司之影響程度（風險等級）。 

 

第七條 風險應變 

風險應變係針對已發生的風險事件擬定應變計畫及行動方案。擬訂風險應變計畫及

行動方案時，須包括方案內容、負責單位、資源需求、執行時程及監控檢討機制

等，另須考量應變方案之成本效益。必要時，則應透過跨部門合作，共同解決風險

事件。 

 

第八條  資訊揭露 

本公司除應主管機關規定揭露相關資訊外，亦宜於年報、永續報告書及公司網頁揭

露風險管理有關資訊。 

 

第九條  施行與修訂 

本辦法經董事會討論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訂於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8 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14 年 10 月 30 日。 

 

 

 


